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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财监〔2020〕3号

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年度
财政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

有关市（地）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，厅直有关处室：

按照财政部《关于切实做好 2019年度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

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便〔2020〕13号）要求，现将我省 2019

年度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抓紧组织实施绩效自评工作。《财政部脱贫攻坚领导小

组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考核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脱

贫组〔2018〕4号）规定，每年 1-3月份，市县要通过财政扶贫

资金动态监控平台，在线完成上年度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

作，但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2019年度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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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工作延后。请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有关市县在做好疫情防

控的同时，抓紧开展 2019年度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。市

县财政部门各主管科（股）、省厅有关处室要督促扶贫资金主管

部门和使用单位对 2019年度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的扶贫

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认真开展绩效自评价，并对绩效自评情

况进行审核，将审核通过后的绩效自评情况及时录入监控平台。

二、确保绩效自评表填报工作质量。一是强化自评填报主

体责任。各市县扶贫项目资金使用部门和单位是扶贫项目资金

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负责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的填报工作。

二是确保自评填报完整性。要保证绩效自评表内容填报完整，

特别是年度资金情况的“全年执行数（万元）”和绩效指标中“全

年实现值” “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”等内容要按要求填

报。要对照 2019年度绩效目标表的年初预算数、三级指标的指

标值逐一填报，不得漏填。三是确保自评填报准确性。要实事

求是，真实、准确、客观填报“全年执行数（万元）”“全年实现

值”“未完成原因和下步改进措施”等有关数据和情况，不得虚假

填报。四是加强自评填报审核。市县财政部门各业务科（股）

要高度重视绩效自评工作，设立自评填报审核岗，指定专人，

认真审核绩效自评填报情况，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、平台预警

信息、省厅各主管处室告知的问题信息，及时督促相关人员进

行整改。省厅各扶贫资金主管处室要指导和督促市县财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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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口科（股）填报绩效自评表并及时录入平台，加强平台自评

填报情况监管，指定专人负责审核，对平台填报中发现的问题、

平台预警信息、财政部监管局告知的问题信息，督促相关市县

财政部门对口科（股）及时进行整改。五是确保自评填报完成

时限。绩效自评填报截止时间为 2020年 5月 15日前，绩效自

评填报比例要达到 100%。

三、加强考核和监督。财政部将对各省 2019年度扶贫项目

资金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并通报考核结果，同时继

续组织监管局对各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。省厅将

对各市县绩效自评工作开展进度和质量进行考核，同时对各项

目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并根据财政部和厅党组部署适时开展重点

评价，推动扶贫项目资金发挥使用效益。各市县财政部门和厅

内有关处要从大局出发，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按时高质量完

成绩效自评工作。

附件：财政部《关于切实做好 2019年度扶贫项目资金绩效

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便〔2020〕13号）

黑龙江省财政厅

2020年 3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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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黑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 3月 24日印发

共印 5份。


